
＂拟订笫15条时，委员会参考了大会以下决议：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的 1960 年 12 月 14 日第 1614 (XV) 号决议，特别是该宣

言第 1 段； 1960 年 12 月 15 日关于会员国为确定是否负有义务递送宪章第七

十三条（辰）款规定之情报所应遵循之原则的第 1514 (XV) 号决议； 1970

年 10 月 24 日附有《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

言〉〉的第 2626 (XXV) 号决议。委员会还参考了它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特

别是该专题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 19 条第 3 款（b) 项。”

96 锡亚姆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同意报告员的修正案，他甚至建议把

提及第 19 条的话删掉。

97 扬科夫先生说，他支持报告员提出的案文，但认为提及第 19 条还是有

用的，因为这句话说明了第 16 条所用的某些词语的含义．

报告员的修正案通过．

经修正的（1) 段通过。

下午 1 时零 5 分散会．

第 2148 次会议

198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3 时零 5 分

气：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气：阿兰焦－鲁伊斯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巴尔谢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

本努纳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

弗朗西斯先生、雅科维德斯先生、马希乌先生、麦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

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鲁库纳斯

先生，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图德拉先生、锡亚姆先生、

托穆沙特先生、扬科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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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慧翌）

第三章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续完）（A/ CN. 4/ L.436和Add.1-3)

C 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的条款草案（续完）（A/CN. 4/ 

L.436 I Add.3) 

笫 2 分节（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 13、 14 和 15 条草案案文及其评

注（续完）

笫 15 条（殖民统治和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的评注（续完）

(2)段

1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建议，针对巴尔沃萨先生提出的问题，在（2) 段

中增加以下一句话”｀强迫＇一语指利用军事高压手段或威胁利用这种高压手段．＂

经修正的 (2) 段通过．

(3)段

2 巴尔谢戈夫先生说，对第 15 条使用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一语的

解释过于狭窄。该语意指比“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更多的内容．因此，他建议在

(3) 段笫一句中的“新殖民主义”一词后面加上”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殖民剥削“几个

字．

3 锡亚姆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赞成巴尔谢戈夫先生的建议．

4. 麦卡弗里先生说，他一直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起草委员会反对列入任何新

形式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提法，因为这些概念无法确定。（3) 段的最后一

句为把几乎所有行为定为外国统治（如切断经济援助）敞开了大门。他还认为，巳

经决定无法律即不构成犯罪和不加惩罚的原则适用，而且该治罪法只涉及最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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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行。他赞成删去整个 (3) 段．

5 托穆沙特先生同意删去（3) 段．他也回忆说，起草委员会反对对第 15

条作广义的解释，并巳确定新殖民主义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该条应集中于外国占

领．

6. 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说，他不能同意删去 (3) 段。毫无疑问，殖民主

义和新殖民主义依然存在，这些现象属于严重罪行．

7 埃里克松先生说，他能够接受删去 (3) 段中的一些内容，但不是全部．

解释“外国统治”是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笫 1 段中所用的“使人民受外国的征

服、统治和剥削＂一语的缩略形式，它包括外国占领现象，是非常有益的，应予保

留．

8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说，尽管新殖民主义依然存在，但它不是法律术

语，因此不应在第 15 条的评注中使用。他还感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 (3)

段中被搅在一起了：殖民统治的形式和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他建议把第一句中

“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的词语后面那一部分政为“是指对一国领土的外国占领

和任何其他侵犯一国自由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的行为"。

9 锡亚姆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不能赞同报告员的建议。尽管起草委员

会决定不在第 15 条案文中使用“新殖民主义”一语，但这并不一定排除在评注中使

用的可能。第 15 条不仅恰当地是指外国统治，而且指违反一国人民主权意愿对其

自然资源的剥削。经济统治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中的一种，这正是第 15 条所指

的雪

10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说，他不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第 15 条所

指的是违反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外国统治，但评注中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井不认为

(3) 段提及关于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大会第 1803 (XVII) 号决议是相关的，当

然，经济统治是令人痛心的，但除非它是以违反各国人民自决权的方式进行的，否

则不应被视为是治罪法范围内的罪行．

11 巴尔沃萨先生说，他赞成报告员和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的发言。只

有涉及到剥夺自决权的行为才应被视为第 15 条范围内的罪行．一个同笫 15 条有

关的重要概念，即强迫维持统治的概念，尚未在评注中限定，这一疏忽应予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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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说，他赞同现在存在新殖民主义，但该用语不是一

个法律术语。在起草笫 15 条及其评注时，委员会不得不在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和为追切需要的国际合作制造障碍之间走钢丝．

13 麦卡弗里先生说，他对第 15 条的理解同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完全

一样。他建议把 (3) 段第一句话笫二部分删除，把前一部分同第三句话合在一

起，后面接第二句话，再将第四句删去。经修正的 (3) 段将是这样的：

“本条笫二部分，即，｀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参照上述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笫 1 段的措词，其中提到｀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

第 15 条采用一种较短的提法，这并不影响它的范围。国际法委员会还认为，

｀外国统治＇一词包括外国占领的现象。”

14 巴尔谢戈夫先生说，评注 (2) 段涉及了殖民主义问题。如果要提到新

殖民主义的话，那里才是适当的地方。另一方面，第 (3) 段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

的内容：“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换言之，即本身不属殖民主义但巳构成对自

决权的违反的现象。因此，他建议将 (3) 段开头改为：“本条第二部分即｀任何其

他形式的外国统治＇是指所有巳知形式的违反各国人民自决权的外国统治。”然后可

以加上埃里克松先生所引用的那句话，即提及外国征服、统治和剥削等。最后一句

可借用目前评注中的最后一句，即“这种提法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它可指一切形式

的外国统治的现象并可避免限制性的解释。”

15 锡亚姆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经济统治是当代的现实，应在评注中提

及．

16 比斯利先生说，经济统治的问题同侵略定义的问题相似：在实际生活中

它很清楚，但对其加以抽象的界定却很困难，因为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

17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建议，报告员应起草一个新的 (3) 段案文，

把讨论中提出的要点包括进去．

就这样议定．

18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建议将（3) 段案文改为：

“本条第二部分，即｀任何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直接参照大会第1514

(XV) 号决议的第 1 段。它是指任何外国占领，违反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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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自决权剥夺人民自由选择其政治、经济或社会制度的权利的任何行为．

有些委员认为，这包括违反 1962 年 12 月 14 日关于各国人民对其自然资源

享有永久主权的大会第 1803 (XVII) 号决议，剥削人民的自然资源和财富．．

19. 埃里克松先生说，原来提到外国统治的那些话十分重要，可亳无困难地

列入报告员提出的案文．另外，＂剥夺人民自由选择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

的任何行为＂一语没有必要，将使这一段过于累赘。提到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就足以

了．

20 巴尔谢戈夫先生建议在报告员提出的案文第二句中“外国占领”几个字后

面加上“兼并、奴役和所有其他国际法意义上的统治形式”一语．

21 扬科夫先生赘同埃里克松先生和巴尔谢戈夫先生的意见，建议在“占领”

一词后面加上”或外国统治”一词．

22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说，尽管他不反对巴尔谢戈夫先生的建议，但

认为这样做不会引入什么新内容，因为＂剥夺人民自由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的权利的任何行为＂一语及治罪法规定的其他罪行（如侵略）巳包含兼井的行为．

23 麦卡弗里先生说，他也不反对加上“兼并“一词，但他要指出，委员会上

一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侵略的第 12 条第 4 款 (a) 项巳包括这一行为， 1 该

项提到了军事占领和兼并．

24 巴尔谢戈夫先生说，他仍然认为，在第 15 条的评注中提及兼并非常重

要．

25 帕夫拉克先生建议报告员提出的案文第二句提及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26. 锡亚姆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应在评注中提及

新形式的殖民主义，虽然这与该条本身的案文有所不同．

27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说，解释一下为什么使用“使人民受外国的征

服、统治和剥削＂一语的缩略形式，可能是有益的，特别是因为对 (3) 段提出的

修正案文一开头就指出，第 15 条第二部分主要参照大会笫 1514 (XV) 号决议．

28 麦卡弗里先生重申，他强烈反对保留原 (3) 段的最后一句，特别是“不

1 《 198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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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外国统治采取什么形式，这样可以避免限制性的解释“一语．

29 主席建议通过经报告员修正的和在考虑到巴尔谢戈夫先生、卡莱罗·罗

德里格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麦卡弗里先生和帕夫拉克先生的意见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以修改的（3) 段。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 (3) 段通过。

(4) 段

30, 埃里克松先生建议把最后一句开头的“此外有人指出“一语改为“有人认

为＂。

就这样议定。

31 托穆沙特先生说，他对整个（4) 段都有异议，该段暗示自决权甚至在

<（联合国宪章〉〉生效前就是一条法律原则，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但他同意这是一个

政治原则，而且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就是如此。

32 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说，他个人认为，毫无疑问，自决权是各国人民

的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

33 比斯利先生建议将第一句中“随着……而产生”一语改为“在……以前不存

在“.

就这样议定。

34 埃里克松先生说，第二句属于多余，应予删除．麦卡弗里先生对此表示

支持．

35 帕夫拉克先生说他反对这一建议：即使第二句重复了第一句所说的内

容，即自决权在联合国宪章通过之前就存在，重复这种重要的历史事实也是无害

的．

36 扬科夫先生说，在长期以来巳得到承认的人民自决权的法律原则与只是

在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才作为法律规则得到承认的客观存在的人民自决

权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混淆。那些参加制订《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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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 2 的人都知道，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

国，认为自决不是一项法律原则。同样，这些国家认为，载有《给予殖民地国家和

人民独立宣言〉〉的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也不符合国际法，因为它默示殖民国

家违反了法律。谁也不能对人民固有的自决权提出异议：问题在于宪章通过时该权

利并未被普遍承认为一项法律规则，而且现在在世界各地仍未得到这样的承认．

37. 比斯利先生说，尽管他对扬科夫先生概述的原则没有异议，但他肯定不

赞同为证明这些原则列举的事例．

38. 弗朗西斯先生说，自决原则毫无疑问是一项法律权利．

39.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赞同扬科夫先生的发言，他说，毫无疑问，一些国

家在关于大会第 2625 (XXV) 号决议的谈判全过程中对采取什么立场犹豫不定。

40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委员会并不需要对自决权加以否定或肯

定，只需要解释＂庄严栽入联合国宪章的＂一语在第 15 条的上下文中是什么意思．

41 埃里克松先生说，（4) 段第二句最后部分没有必要，它暗含对宪章的一

种法律性解释。

42 主席建议，参照所发表的意见，（4) 段笫二句的措词改为“有些委员程

调自决权在宪章之前已经存在，宪章只不过是承认和确认它而巳＂。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 (4) 段通过．

经修正的第 15 条的评注通过．

43 锡亚姆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为在所犯罪行与犯罪者之间建立一种

联系，在第 2 分节标题的结尾加上一个对笫 13 、 14 和 15 条的脚注，即“和第 12

条（侵略）第 1 款不同，第 13、 14 和 15 条在现阶段只限于规定构成这些条款所

涉罪行的行为。这些罪行归贵于个人的问题以后将在一般规定的范畴内处理”。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 C 节第 2 分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草稿笫三章通过．

2 1970 年 10 月 24 日大会第 2625 (XXV)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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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家贵任 (A/ CN.4/ L.437) 

A 导言

第 1 至 7 段

第 1 至 7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笫 8 至 28 段

笫 8 至 28 段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后通过．

笫 29 段

44.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一句中“定为罪行的“几个字

应插入“可……来处理”和“不法行为＂之问，”不法行为“几个字应改为＂罪行”。第二

句应删去．

经修正的第 29 段通过．

第 30 段

笫 30 段通过．

笫 31 段

45.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一句中“不法行为＂和“停止”

两词之间的”或“应改为“如“，第二句中“程序性后果”一词后面应加上“规则”一词．

经修正的第 31 段通过．

第 32 段

46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正象应删去英文本第二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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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和 “which”几个词一样，第一句中 “part Three”和 “to the rules”之间

的 "only” 一字也应删去．

经修正的第 32 段通过．

第 33 段

笫 33 段通过．

第 34 段

47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二句中“正确地”一词应删

去，第五句开头应改为“这位委员指出“.

经修正的第 34 段通过。

笫 35 段

48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二句中“基本常识表明”应改

为“他的确相信“.

经修正的第 35 段通过．

第 36 至 40 段

第 36 至 40 段通过。

笫 41 段

49 巴尔沃萨先生建议该段第二句后面应改为下面这段话：“将停止视为遵

守初级义务就会弄混委员会在本专题首次使用的关于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之间

的区别，而且将违反行为的后果置于两个不同基础之上。这也是错误的，因为

即使停止的意图是恢复违反义务之前存在的状况，它对行为国所要求的行为也

不同于原来的义务所要求的行为。即便是同样的行为，也是具有完全不同意义

的行为．这样，停止就是违反初级义务的一个法律后果，作为法律后果它似乎

是赔偿的组成部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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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接受这项修正案，但有一些

保留．

巴尔沃萨先生的修正案通过．

经修正的第 41 段通过．

第 42 至 48 段

笫 42 至 48 段通过．

第 49 段

51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最后一句的开头应加上“有人指

出“几个字。

经修正的第 49 段通过．

笫 50 段

第 50 段通过。

笫 51 段

52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在提到第一句时说，”状态”一词应改

为“义务”,“正式”一词应删掉。第二句和第三句的位置应颠倒．

经修正的第 51 段通过．

第 52 至 58 段

笫 52 至 58 段通过．

第 59 段

53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倒数第二句括号中的两句话应

删掉，

经修正的第 59 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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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和 61 段

笫 60 和 61 段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后通过．

笫 62 段

54. 巴尔沃萨先生建议在第三句后面加上下面这段话：“一位委员表示认为，

｀恢复原状＇与停止应该仔细区分．应该明确拒绝停止被恢复原状吸收或结合进去的

观念，即使是二者同时发生的极端情况也如此。因此，行为可能停止而并未恢复原

状，在二者同时发生时，概念上是可以分开的，也应当分开。”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62 段通过。

第 63 至 71 段

笫 63 至 71 段在文字上稍作修改后通过．

第 72 段

55 帕夫拉克先生说，第三句中“外国人生活的环境”一语需要作某些澄清。

56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建议，在这一措词中应在“环境”之

前加上“社会”二字。另外，第三句开头应加上“这位委员认为“几个字．

就这样议定．

经修正的第 72 段通过．

笫 73 段

笫 73 段在文字上稍作修妀后通过．

笫 74 段

57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一句的最后部分应改为"…...

尽管可能……考虑到伤害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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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 74 段通过．

第 75 至 81 段

第 75 至 81 段通过。

笫 82 段

58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一句末尾“正确”一词应删

掉．

经修正的第 82 段通过．

第 83 段

59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第二句“存在“前面应加上“依

然”一词，第六句应删掉。

经修正的第 83 段通过．

第 84 至 86 段

第 84 至 86 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C 委员会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第二部分条款草案案文

笫 87 段

第 87 段通过．

C 节通过，

60 埃里克松先生问，根据大会 1988 年 12 月 9 日第 43/ 169 号决议第 5

段 (c) ，特别报告员是否有什么具体问题要向第六委员会提出，

61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认真考虑了这一问题，得出

-835一



结论是，在委员会下届会议结束时再提出具体问题似乎更为妥当，因为届时他的关

于这一专题的第二次报告 (A/ CN.4/ 425 和 Add.1) 将巳得到审议。

62.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指出，委员会只在一个专题上，即国际水道非

航行使用法专题上遵守了大会的请求，他说，他不知道大会将如何接受这一反应．

63. 主席回顾说，巳要求所有特别报告员提出具体问题以提交笫六委员会，

却未获得多大成功．

经修正的报告草稿第四章通过．

第八章 国家和国际组织问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A/ CN.4/ L.441) 

64 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特别报告员）指出了法文本第 25、 26 、 34 和

35 段的一些订正之处。

A. 导言

第 1 至 17 段

笫 1 至 17 段通过．

A 节通过。

B 本届会议审议这个专题的情况

第 18 至 21 段

笫 18 至 21 段通过。

第 22 段

65 扬科夫先生建议在最后一句所提及的问题的适当位置加上“生态”一词．

就这样议定．

66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说，最后一句的法文本应同英文本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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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修正的第 22 段通过．

第 23 至 28 段

第 23 至 28 段通过．

笫 29 段

67 本努纳先生（报告员）说应增加一个脚注，叙述 1949 年 4 月 11 日国

际法院咨询意见的细节，

经修正的第 29 段通过，

笫 30 至 40 段

笫 30 至 40 段通过．

经修正的 B 节通过。

经修正的报告草稿第八章通过．

68 在回答恩詹加先生提出的问题时，主席说，他将在第六委员会介绍国际

法委员会的报告时强调指出，由于时间不足，委员会未能在第四十一届会议上审议

这一专题，第八章的目的只是提供情况．

经修正的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稍全文通过。

会议闭幕

69 在互致谢意后，主席宣布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一届会议闭幕。

下午 6 时 40 分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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